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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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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募集资金存放

第八条

第九条

1 12 5,000

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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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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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

12

第二十二条 2025 6 15

12

30% 12

第二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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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

第二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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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

第三十条

第五章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

第三十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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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

第三十四条

第三十五条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六条

�X µ;第三十䈹条第三十稑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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